
 

 

 

 

 

 

 

为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住房保障作用，减轻

购房者前期资金周转压力，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

平稳健康发展，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

简称：中心）印发了《关于开办提取住房公积金直

接支付购房首付款业务的通知（试行）》。为贯彻

落实文件精神，保证业务办理质量和效率，中心于

10月 26日召开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业

务培训会，中心各部门、柳州市 31家售房企业踊跃

参会。 

 

会议上，中心副主任王建宇强调了新业务在当

前大环境下对惠民生、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，

对参会的房开企业、中心各部门提出了工作期望，

要通力合作把政策落实到位，才能达成“惠民利企”

的良好局面。中心归集提取管理科、贷款管理科对



新发布的政策进行了解读，对直接支付购房首付款

业务办理流程、注意事项进行了讲解并回答了参会

人员提出的问题。 

 

 
图一  中心副主任王建宇对推进提取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购房首

付款业务进行工作部署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图二  售房企业现场积极提问交流 

 

 

下一步，中心将加大业务宣传力度、优化业务办理

流程，继续大力支持市民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

提升公积金利用效率。 

 

 

 


